
韶关市市政工程施工质量评价办法
（试 行）
第一章   总   则
[bookmark: _GoBack]第一条  为贯彻“百年大计，质量第一”的方针，落实国家《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根据《广东省市政行业协会团体标准制修订管理办法（试行）》的相关规定，《广东省市政工程最高质量水平评价标准》（编号为T/GDSZ009-2025），建立建设工程质量创优激励机制，鼓励建筑施工企业采用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加强项目管理，颂扬工匠精神，进一步提高我市市政工程施工质量，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韶关市市政工程施工质量评价（以下简称市市政工程施工质量评价）由韶关市建筑协会组织实施，每年评价一次。评价活动接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的业务监督和指导，评价结果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备案。
第三条  市市政工程施工质量评价工程的评选对象为我国建筑施工企业在韶关市行政区域内承包施工的，是指已经竣工验收并经过一个冬、雨季使用， 质量优良，工艺、技术先进，具有专业代表性和示范作用的工程。
第四条  市市政工程施工质量评价工程由施工企业自愿申报，经工程所在地县（市）建筑业协会推荐，由市建筑协会组织专家进行评价。评价工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以及国家和省、市有关建设工程质量的法律、法规、强制性技术标准、行业技术标准为评选依据，以“公平、公正、客观”为原则，对工程竣工资料和实体工程质量进行综合评价。

第二章   申报评价工程规模
第五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符合下列规定范围要求的工程，均可参与申报评价。
市内城市规划区投资在800万元以上的城市道路、桥梁、隧道、园林绿化、污水处理厂、水厂、给水系统、排水系统，投资在800万元以上的防洪、垃圾处理厂（场）等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第三章   申报条件
第六条  申报市市政工程施工质量评价工程的项目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一）符合基本建设程序、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和有关节能、环境保护的规定。申报项目的全部参建单位应具备现行法律法规及招标文件规定的资质。 
（二）项目已竣工验收，并提供竣工验收报告、勘察和设计单位的质量检查报告、监理单位的质量评估报告、监督机构的工程质量监督报告。
（三）工程在上一年度12月31日前竣工验收，且年限不超过三年的均可申报。往年施工质量评价不通过的项目，不予受理。
（四）工程技术资料真实完整，符合《广东省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技术资料统一用表》要求和城建档案要求，能反映工程施工质量控制过程。
第七条  申报市市政工程施工质量评价项目的承建、参建、监理单位及项目经理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一）承建、参建、监理单位分别为独立法人，项目经理和监理工程师分别为相应单位的注册建造师和注册监理工程师。
（二）承建单位是申报工程的总承包施工单位，或工程中标通知书列明的施工单位联合体；对于大型市政项目，两家以上（含两家）企业分别与建设单位签订承包合同，并分别完成了20%（含）以上工作量的，可作为承建单位共同申报。
（三）参建单位是工程合法分包的单位，每个参建单位所完成施工部分的工作量必须达到申报项目工程量的20%（含）以上。
（四）申报单位应制定达到市市政施工质量实施方案。项目应积极采用“四新”技术，践行绿色建造理念，开展 QC 小组、质量信得过班组、工法、新技术成果应用示范等活动。
第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工程不列入评价范围：
（一）违反基本建设程序，不能提供施工许可证或相关主管部门批准的开工证明文件或未纳入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的工程。 
（二）工程外观质量存在明显缺陷，主体结构或使用功能存在质量缺陷或隐患，出现影响安全和使用寿命缺陷的。 
（三）不按有关规定进行施工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定或评定为不合格的。 
（四）没有执行国家强制性技术标准的或超越资质范围施工的。 
（五）工程施工中发生一般及以上质量事故或安全事故、环境污染事故、劳资纠纷等重大不良社会影响事件的。 
（六）申报单位在申报年度内发生较大及以上安全生产事故，或两起及以上一般安全生产事故的单位所建设的工程项目。 
（七）未按设计图纸、合同约定完成全部工程量，不具备该项目工程设计的全部使用功能的。 
（八）没有进行工程安全和功能性试验检验或检验结果不合格的（道路结构层厚度抽芯、给排水管道严密性试验、排水管道 CCTV 检测、桥梁动静载试验、水池满水试验等检测 项目出现否决性结果），以及基础桩检测类别、频率不符合相关要求的、一类桩占比率低于 85%、无障碍设施建设不符合要求的。 
（九）竣工后被完全隐蔽，不能够组织现场外观和结构实体质量检查的。
（十）未按本办法要求完成施工质量评价项目备案手续，未进行中间过程检查或未完成中间过程检查整改的。 
（十一） 复评过程中，未能提供工程资料原件核查，工程资料组卷混乱或未编制案卷目录、卷内目录的。 
（十二）在项目申报、中间过程检查、现场复评中存在弄虚作假行为的。 
（十三）保密工程。

第四章  申报程序及评价
第九条 项目备案。申报单位须在项目实施前期（形象进度30%以前）完成备案手续，并提交一份加盖公章的纸质备案表。
第十条 中间过程检查。项目实行质量动态过程跟踪， 市建筑协会根据申报单位报备的主要施工内容和实施进度，在工程进度40%-60%期间，适时组织专家组对项目外观和实体质量（含内业资料）进行中间过程检查，对项目的施工质量管控和资料编制等予以指导评价，同时对参建方及专业分包单位进行质量履职评价。
第十一条 项目复评的步骤。 
（一）申报。市建筑协会每年定期开展施工质量评价活动，受理申报工作，申报单位须通过协会网站系统按照当年的申报通知要求提交资料。 
（二）现场复评。市建筑协会组织专家组对通过中间过程检查的项目进行现场复评，专家组复评后向协会提交复评报告，并汇报复评情况。 
（三）评定会议。现场复评工作结束后，市建筑协会召开施工质量评价大评委评定会议，评定结果将在协会网站上公示7日。公示无异议后，视为通过市市政工程施工质量评价。评价结果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备案。
第五章   表  彰
第十二条  由市建筑协会向通过市市政工程施工质量评价项目的承建、参建、监理等单位及注册建造师（项目经理）、注册监理工程师，颁发“韶关市市政工程施工质量评价项目”单位及个人荣誉证书，并予以公布表彰。
第十三条  从通过市市政工程施工质量评价的项目中择优向省市政行业协会推荐，参与省市政最高质量水平评价的评选。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四条  市建筑协会负责设立市施工质量评价评选专家库，挑选在工程质量管理方面具有丰富经验，且原则上具有高级工程师以上职称的人员为专家库专家。从专家库选派专家参加每年组织开展的评价工作。
第十五条  评价结果公布后，发现获得市施工质量评价荣誉的工程与评价办法条件不相符，市建筑协会将组织专家对工程进行鉴定，并有权作出取消该工程获得的称号，收回荣誉证书，并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备案。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韶关市建筑协会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